
國立臺東大學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獎勵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三、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

由研究發展處依國科會

公文及核定清單辦理造

冊獎勵。每計畫之指導

教師最高獲獎勵金1萬

元。 

學生榮獲研究創作獎之

指導教師另核給獎勵金1

萬元。 

前兩項實際核發之金

額，視當年度預算及通

過件數調整之。 

三、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

由研究發展處依國科會公文

及核定清單辦理造冊獎勵。

每計畫之指導教師最高獲總

研究助學金之百分之五十。 

學生榮獲研究創作獎之指導

教師另核給總研究助學金之

百分之五十。 

前兩項實際核發之金額，視

當年度預算及通過件數調整

之。 

考量學校財務緊縮，故調

整相關補助金額。 

 四、本獎勵金為業務費，得

用於教學或研究相關費用之

支出，包括儀器設備修繕、

工讀費、論文發表、藥品耗

材、實驗動物、會議、差旅

交通及文具雜支等，並須於

獲獎勵之次年度完成核銷。 

刪除第四點規定。 

四、由本校自籌收入項下支

應，並依各年度編列預

算總額為限，如申請獎

勵經費超出預算額度，

則依比例核撥獎勵金。 

五、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

基金編列專款支應。 

1.因應獎勵金性質改變，

修正要點內容。 

2.點次調整。 

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本要

點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

金經費動支，免提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因應獎勵金性質改變，

修正要點內容。 

2.點次調整。 

 


